
法規名稱：臺北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8 年 08 月 15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8年 8月 15日臺北市政府（108）府法綜字第 1086029928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14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罰鍰金額，指環保局對違反本法義務行為者，依本法所裁罰之金

額。但不包括依本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追繳之所得利益。

第 4 條

人民或團體得以書面、言詞、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網路等方式，提供下

列資訊向環保局提出檢舉：

一、檢舉人之姓名或團體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

二、違反本法之案件發生地之地址、地號、定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述

    。

三、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前項檢舉以言詞為之者，應由環保局作成紀錄，並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

章或按指印；其以電話為之者，環保局應製作紀錄，並通知檢舉人至指定處

所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第 5 條

檢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獎勵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檢舉。

二、檢舉人為中央或地方公職人員。



三、未敘明違規事實或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檢附具體證據資料。

四、以言詞或電話檢舉，拒絕配合製作紀錄、簽名、蓋章或按指印。

五、檢舉之案件為環保局已查獲之事實。

六、就同一案件，檢舉人已依其他規定領有檢舉獎勵金。

前項情形，環保局應以書面回覆檢舉人說明理由及法規依據。但有前項第一

款規定情形或檢舉人明示無須回覆者，不在此限。

第 6 條

環保局為審核獎勵檢舉之案件，得設立審核小組，其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 7 條

檢舉案件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且罰鍰金額達新臺幣六萬元以上者，環保

局得發給檢舉人實收罰鍰金額百分之十之獎勵金；檢舉人現為或曾為被檢舉

人之受僱者，得發給檢舉人實收罰鍰金額百分之三十之獎勵金。但有特殊或

重大事蹟，經環保局審查同意者，獎勵金核發比例得予增加。

第 8 條

檢舉案件獎勵金之發給，按環保局實收罰鍰之日期統計，以每六個月一次為

原則，並逐案列冊，載明案由、實收罰鍰金額、繳納金額、獎勵金、核發日

期及領取獎勵金日期。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得俟後續預算編列程序及期程

，彈性調整核發檢舉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罰鍰以分期付款方式繳納者，得以每期繳納之金額比例核發獎勵金。

經核定發給獎勵金之案件，由環保局通知檢舉人於三個月內領取獎勵金，並

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

檢舉人領取獎勵金時，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印章；如委由他人代領時

，並應出具授權書、代領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印章。

第 9 條

同一案件有二以上檢舉人分別提出檢舉，其獎勵金由最先檢附具體證據資料

者具領；無法分辨先後者，獎勵金平均分配之。



第 10 條

依本辦法發給檢舉人之獎勵金，其檢舉案件之行政處分經撤銷者，除因檢舉

人檢舉不實所致者外，得不予追回。

第 11 條

環保局不得洩漏任何可資辨認檢舉人身分之消息或資料。

第 12 條

環保局對於檢舉人之人身安全，於必要時得洽請當地警察機關提供保護。檢

舉人如因檢舉案件而有受威脅、恐嚇或其他危害行為之虞時，環保局應洽請

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第 13 條

本辦法所需獎勵金，由環保局編列預算支應。

第 1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